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

原      告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告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李瑞薏 

            陳俊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至

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原告月薪為54,000元。然被告公司並

未依法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亦未給休息日加班費，故原

告於113年3月12日寄發存證信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

動契約，嗣調解不成立。原告自得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提勞工退休

金差額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451,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204,208元至原告勞工

退休金專戶。㈢願供擔保，請准第㈠項聲明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6年3月17日至被告公司應徵，擔任司機

一職，月薪36,300元。原告於113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

告知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

司，而將離職，被告旋即同意原告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

契約係因原告自請離職而終止。然原告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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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金，而編纂不實謊言，主張被告高薪低報，未如實提撥

勞工退休金，竟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

而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

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勞退專戶。然兩造原約定薪資中

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且被告每月發放現金薪資時，均經原

告確認無誤後，並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原告於離職前之薪

資均為36,300元，並無原告所稱調整至54,000之情；被告所

發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額，而原告所提之薪資袋

上卻有記載金額，顯與實際發薪狀況不符，顯為原告事後所

為不實之記載。又被告已依給付之薪資提撥勞工退休金，並

無如原告所指已調薪卻未足額提撥之情。另原告薪資自始均

並無調整，故無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又被告刊登之徵才

廣告中已表明工作時間為隔週休2日，應認被告給付之薪資

中已包含休息日之加班費，是原告請求休息日加班費，亦難

認有據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於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

司機一職等情，均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本件原告主張被

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等情，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故

本院應審究者應為：㈠原告薪資金額應如何計算？被告有無

短少給付休息日加班費、有無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有無短

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㈡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為何？原

告請求資遣費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年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⑴、原告主張其薪資由最初任職時38,000元調升至54,000元，並

主張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均會如數存至其中國信託銀行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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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內，並提出薪資袋68紙（見勞專調卷第23頁至第56頁，下

稱系爭薪資袋）及中國信託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

日，及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交易明細（見勞專調卷

第57頁至第97頁）為證。經查，原告於每月領取現金薪資之

同時，均會在每月薪資單領取人簽名欄位中簽名，而薪資單

上薪資欄所載之薪資截至112年2月止，金額均為36,300元，

核與被告刊登之徵才廣告上所載「月薪36,000元起」乙節相

符，是被告辯稱薪資並無調升，自始均為36,300元等語，要

難謂無據。加以，原告如認其實際領取之薪資額與薪資單所

載之金額不合，應立即反應，而非任職長達6年後，始主張

其實際領取之薪資額與薪資單所載金額不一致云云，是原告

此一主張顯與常情不合，實難採信。

⑵、原告雖主張原告實際領取之薪資，應以薪資袋上手寫之總金

額為準，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薪資袋下方之金額，是

其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等語

（見勞專調卷第196頁、本院卷第48頁），是系爭薪資袋下

方之總金額確為原告所記載，然業經被告否認此為每月發放

之薪資額，且與薪資簽收單上所載之金額不符，故要難僅以

原告自行書立於薪資袋上之金額，逕認係為原告之薪資額。

至原告主張每次領取薪資後。即如數存入其中國信託帳戶

內，然原告每月存款是否僅有被告所發放薪資，而無其他收

入來源？此部分原告舉證尚有未足，要難採信。末查，原告

復稱被告於107年3月21日匯款41,000元。可證原告薪資應有

調升云云，然此部分被告則辯稱：因原告於000年0月間住

院，無法至公司領取現金，公司為使原告安心休養，將當月

工資36,300元與醫療費用之4,700元，合併為41,000元匯款

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核與原告稱住院時有拿到

紅包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49頁），是被告所辯尚屬有據。

綜上，原告尚無事證證明其薪資有逐年調升至54,000元，是

原告主張被告未以調整後之薪資54,000元提撥勞工退休金、

計算特休未休工資，而請求被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以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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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短少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等情，均乏所據，不能准許。

⑶、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

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

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

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

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

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

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

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未給付休息日之加班費云云，被告則辯稱：於徵才廣告

中已載明「隔週休2日，月薪36,000元起」，是原告應明知

月薪36,300元已含休息日之加班費等語。經查，被告確實已

於徵才廣告中載明隔週休2日，月薪36,000元，此有被告徵

才廣告在卷可佐（見專調卷第157至159頁），是被告主張3

6,300元之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之加班費等語，要難謂無

據。再查，依113年基本工資27,470元，休息日加班費為1,4

50元/日（計算式：(27470/240*4/3*2)+(27470/240*5/3*

6))=1450），每月隔週休二日之加班費為5,800元（計算式

1,450*4），基本工資加計休息日加班費合計為33,270元，

而被告實際給付原告之薪資為36,300元，尚未低於上開勞基

法強制規定之33,270元，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被告既已於徵

才廣告中註明隔週休2日之工作條件，且給付之薪資亦合於

勞基法之規定，是兩造即均應受拘束，原告於離職後始向被

告請求休息日之加班費，即為無據，不能准許。

四、綜上，本件原告為自請離職，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又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請求

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均屬無據，均應予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或聲請

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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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自無再逐一詳予論駁或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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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
原      告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告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李瑞薏  
            陳俊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至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原告月薪為54,000元。然被告公司並未依法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亦未給休息日加班費，故原告於113年3月12日寄發存證信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嗣調解不成立。原告自得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51,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204,20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㈢願供擔保，請准第㈠項聲明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6年3月17日至被告公司應徵，擔任司機一職，月薪36,300元。原告於113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而將離職，被告旋即同意原告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契約係因原告自請離職而終止。然原告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補助金，而編纂不實謊言，主張被告高薪低報，未如實提撥勞工退休金，竟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而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勞退專戶。然兩造原約定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且被告每月發放現金薪資時，均經原告確認無誤後，並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原告於離職前之薪資均為36,300元，並無原告所稱調整至54,000之情；被告所發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額，而原告所提之薪資袋上卻有記載金額，顯與實際發薪狀況不符，顯為原告事後所為不實之記載。又被告已依給付之薪資提撥勞工退休金，並無如原告所指已調薪卻未足額提撥之情。另原告薪資自始均並無調整，故無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又被告刊登之徵才廣告中已表明工作時間為隔週休2日，應認被告給付之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之加班費，是原告請求休息日加班費，亦難認有據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於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司機一職等情，均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等情，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應為：㈠原告薪資金額應如何計算？被告有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加班費、有無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有無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㈡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為何？原告請求資遣費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年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⑴、原告主張其薪資由最初任職時38,000元調升至54,000元，並主張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均會如數存至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並提出薪資袋68紙（見勞專調卷第23頁至第56頁，下稱系爭薪資袋）及中國信託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及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交易明細（見勞專調卷第57頁至第97頁）為證。經查，原告於每月領取現金薪資之同時，均會在每月薪資單領取人簽名欄位中簽名，而薪資單上薪資欄所載之薪資截至112年2月止，金額均為36,300元，核與被告刊登之徵才廣告上所載「月薪36,000元起」乙節相符，是被告辯稱薪資並無調升，自始均為36,300元等語，要難謂無據。加以，原告如認其實際領取之薪資額與薪資單所載之金額不合，應立即反應，而非任職長達6年後，始主張其實際領取之薪資額與薪資單所載金額不一致云云，是原告此一主張顯與常情不合，實難採信。
⑵、原告雖主張原告實際領取之薪資，應以薪資袋上手寫之總金額為準，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薪資袋下方之金額，是其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等語（見勞專調卷第196頁、本院卷第48頁），是系爭薪資袋下方之總金額確為原告所記載，然業經被告否認此為每月發放之薪資額，且與薪資簽收單上所載之金額不符，故要難僅以原告自行書立於薪資袋上之金額，逕認係為原告之薪資額。至原告主張每次領取薪資後。即如數存入其中國信託帳戶內，然原告每月存款是否僅有被告所發放薪資，而無其他收入來源？此部分原告舉證尚有未足，要難採信。末查，原告復稱被告於107年3月21日匯款41,000元。可證原告薪資應有調升云云，然此部分被告則辯稱：因原告於000年0月間住院，無法至公司領取現金，公司為使原告安心休養，將當月工資36,300元與醫療費用之4,700元，合併為41,000元匯款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核與原告稱住院時有拿到紅包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49頁），是被告所辯尚屬有據。綜上，原告尚無事證證明其薪資有逐年調升至54,000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未以調整後之薪資54,000元提撥勞工退休金、計算特休未休工資，而請求被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以及給付短少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等情，均乏所據，不能准許。
⑶、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休息日之加班費云云，被告則辯稱：於徵才廣告中已載明「隔週休2日，月薪36,000元起」，是原告應明知月薪36,300元已含休息日之加班費等語。經查，被告確實已於徵才廣告中載明隔週休2日，月薪36,000元，此有被告徵才廣告在卷可佐（見專調卷第157至159頁），是被告主張36,300元之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之加班費等語，要難謂無據。再查，依113年基本工資27,470元，休息日加班費為1,450元/日（計算式：(27470/240*4/3*2)+(27470/240*5/3*6))=1450），每月隔週休二日之加班費為5,800元（計算式1,450*4），基本工資加計休息日加班費合計為33,270元，而被告實際給付原告之薪資為36,300元，尚未低於上開勞基法強制規定之33,270元，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被告既已於徵才廣告中註明隔週休2日之工作條件，且給付之薪資亦合於勞基法之規定，是兩造即均應受拘束，原告於離職後始向被告請求休息日之加班費，即為無據，不能准許。
四、綜上，本件原告為自請離職，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均屬無據，均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或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再逐一詳予論駁或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

原      告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告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李瑞薏  

            陳俊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至

    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原告月薪為54,000元。然被告公司並

    未依法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亦未給休息日加班費，故原

    告於113年3月12日寄發存證信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

    動契約，嗣調解不成立。原告自得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

    差額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51

    ,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204,20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

    專戶。㈢願供擔保，請准第㈠項聲明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6年3月17日至被告公司應徵，擔任司機

    一職，月薪36,300元。原告於113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

    告知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而將離職，被告旋即同意原告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契

    約係因原告自請離職而終止。然原告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補

    助金，而編纂不實謊言，主張被告高薪低報，未如實提撥勞

    工退休金，竟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而

    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

    提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勞退專戶。然兩造原約定薪資中已

    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且被告每月發放現金薪資時，均經原告

    確認無誤後，並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原告於離職前之薪資

    均為36,300元，並無原告所稱調整至54,000之情；被告所發

    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額，而原告所提之薪資袋上

    卻有記載金額，顯與實際發薪狀況不符，顯為原告事後所為

    不實之記載。又被告已依給付之薪資提撥勞工退休金，並無

    如原告所指已調薪卻未足額提撥之情。另原告薪資自始均並

    無調整，故無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又被告刊登之徵才廣

    告中已表明工作時間為隔週休2日，應認被告給付之薪資中

    已包含休息日之加班費，是原告請求休息日加班費，亦難認

    有據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於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

    司機一職等情，均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本件原告主張被

    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

    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等情，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故

    本院應審究者應為：㈠原告薪資金額應如何計算？被告有無

    短少給付休息日加班費、有無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有無短

    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㈡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為何？原

    告請求資遣費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年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⑴、原告主張其薪資由最初任職時38,000元調升至54,000元，並

    主張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均會如數存至其中國信託銀行帳

    戶內，並提出薪資袋68紙（見勞專調卷第23頁至第56頁，下

    稱系爭薪資袋）及中國信託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

    日，及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交易明細（見勞專調卷

    第57頁至第97頁）為證。經查，原告於每月領取現金薪資之

    同時，均會在每月薪資單領取人簽名欄位中簽名，而薪資單

    上薪資欄所載之薪資截至112年2月止，金額均為36,300元，

    核與被告刊登之徵才廣告上所載「月薪36,000元起」乙節相

    符，是被告辯稱薪資並無調升，自始均為36,300元等語，要

    難謂無據。加以，原告如認其實際領取之薪資額與薪資單所

    載之金額不合，應立即反應，而非任職長達6年後，始主張

    其實際領取之薪資額與薪資單所載金額不一致云云，是原告

    此一主張顯與常情不合，實難採信。

⑵、原告雖主張原告實際領取之薪資，應以薪資袋上手寫之總金

    額為準，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薪資袋下方之金額，是

    其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等語（

    見勞專調卷第196頁、本院卷第48頁），是系爭薪資袋下方

    之總金額確為原告所記載，然業經被告否認此為每月發放之

    薪資額，且與薪資簽收單上所載之金額不符，故要難僅以原

    告自行書立於薪資袋上之金額，逕認係為原告之薪資額。至

    原告主張每次領取薪資後。即如數存入其中國信託帳戶內，

    然原告每月存款是否僅有被告所發放薪資，而無其他收入來

    源？此部分原告舉證尚有未足，要難採信。末查，原告復稱

    被告於107年3月21日匯款41,000元。可證原告薪資應有調升

    云云，然此部分被告則辯稱：因原告於000年0月間住院，無

    法至公司領取現金，公司為使原告安心休養，將當月工資36

    ,300元與醫療費用之4,700元，合併為41,000元匯款給原告

    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核與原告稱住院時有拿到紅包等

    語相符（見本院卷第49頁），是被告所辯尚屬有據。綜上，

    原告尚無事證證明其薪資有逐年調升至54,000元，是原告主

    張被告未以調整後之薪資54,000元提撥勞工退休金、計算特

    休未休工資，而請求被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以及給付短少

    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等情，均乏所據，不能准許。

⑶、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

    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

    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

    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

    、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

    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

    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

    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

    告未給付休息日之加班費云云，被告則辯稱：於徵才廣告中

    已載明「隔週休2日，月薪36,000元起」，是原告應明知月

    薪36,300元已含休息日之加班費等語。經查，被告確實已於

    徵才廣告中載明隔週休2日，月薪36,000元，此有被告徵才

    廣告在卷可佐（見專調卷第157至159頁），是被告主張36,3

    00元之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之加班費等語，要難謂無據。再

    查，依113年基本工資27,470元，休息日加班費為1,450元/

    日（計算式：(27470/240*4/3*2)+(27470/240*5/3*6))=145

    0），每月隔週休二日之加班費為5,800元（計算式1,450*4

    ），基本工資加計休息日加班費合計為33,270元，而被告實

    際給付原告之薪資為36,300元，尚未低於上開勞基法強制規

    定之33,270元，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被告既已於徵才廣告中

    註明隔週休2日之工作條件，且給付之薪資亦合於勞基法之

    規定，是兩造即均應受拘束，原告於離職後始向被告請求休

    息日之加班費，即為無據，不能准許。

四、綜上，本件原告為自請離職，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又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請求

    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均屬無據，均應予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或聲請

    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再逐一詳予論駁或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62號

原      告  廖簡申  

訴訟代理人  劉書妏律師

被      告  正一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寶緞  

訴訟代理人  李瑞薏  

            陳俊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至兩造勞動契約終止時，原告月薪為54,000元。然被告公司並未依法提撥足額之勞工退休金、亦未給休息日加班費，故原告於113年3月12日寄發存證信函，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於113年4月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嗣調解不成立。原告自得起訴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51,94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204,20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㈢願供擔保，請准第㈠項聲明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6年3月17日至被告公司應徵，擔任司機一職，月薪36,300元。原告於113年3月6日以LINE通訊軟體告知已錄取正新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而將離職，被告旋即同意原告離職之申請，是兩造勞動契約係因原告自請離職而終止。然原告因後續無法請領失業補助金，而編纂不實謊言，主張被告高薪低報，未如實提撥勞工退休金，竟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而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至原告勞退專戶。然兩造原約定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加班費，且被告每月發放現金薪資時，均經原告確認無誤後，並於薪資簽收單上簽名。原告於離職前之薪資均為36,300元，並無原告所稱調整至54,000之情；被告所發放之薪資袋上並無記載薪資總金額，而原告所提之薪資袋上卻有記載金額，顯與實際發薪狀況不符，顯為原告事後所為不實之記載。又被告已依給付之薪資提撥勞工退休金，並無如原告所指已調薪卻未足額提撥之情。另原告薪資自始均並無調整，故無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又被告刊登之徵才廣告中已表明工作時間為隔週休2日，應認被告給付之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之加班費，是原告請求休息日加班費，亦難認有據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於106年3月17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司機一職等情，均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以及補提勞工退休金差額等情，被告則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應為：㈠原告薪資金額應如何計算？被告有無短少給付休息日加班費、有無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有無短少給付特休未休工資？㈡兩造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為何？原告請求資遣費有無理由？分論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年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⑴、原告主張其薪資由最初任職時38,000元調升至54,000元，並主張每月收取現金薪資時，均會如數存至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內，並提出薪資袋68紙（見勞專調卷第23頁至第56頁，下稱系爭薪資袋）及中國信託帳戶106年3月17日至109年3月1日，及112年3月14日至113年3月14日交易明細（見勞專調卷第57頁至第97頁）為證。經查，原告於每月領取現金薪資之同時，均會在每月薪資單領取人簽名欄位中簽名，而薪資單上薪資欄所載之薪資截至112年2月止，金額均為36,300元，核與被告刊登之徵才廣告上所載「月薪36,000元起」乙節相符，是被告辯稱薪資並無調升，自始均為36,300元等語，要難謂無據。加以，原告如認其實際領取之薪資額與薪資單所載之金額不合，應立即反應，而非任職長達6年後，始主張其實際領取之薪資額與薪資單所載金額不一致云云，是原告此一主張顯與常情不合，實難採信。

⑵、原告雖主張原告實際領取之薪資，應以薪資袋上手寫之總金額為準，然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薪資袋下方之金額，是其親點薪資袋內之現金後，再將金額紀錄在薪資袋上等語（見勞專調卷第196頁、本院卷第48頁），是系爭薪資袋下方之總金額確為原告所記載，然業經被告否認此為每月發放之薪資額，且與薪資簽收單上所載之金額不符，故要難僅以原告自行書立於薪資袋上之金額，逕認係為原告之薪資額。至原告主張每次領取薪資後。即如數存入其中國信託帳戶內，然原告每月存款是否僅有被告所發放薪資，而無其他收入來源？此部分原告舉證尚有未足，要難採信。末查，原告復稱被告於107年3月21日匯款41,000元。可證原告薪資應有調升云云，然此部分被告則辯稱：因原告於000年0月間住院，無法至公司領取現金，公司為使原告安心休養，將當月工資36,300元與醫療費用之4,700元，合併為41,000元匯款給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核與原告稱住院時有拿到紅包等語相符（見本院卷第49頁），是被告所辯尚屬有據。綜上，原告尚無事證證明其薪資有逐年調升至54,000元，是原告主張被告未以調整後之薪資54,000元提撥勞工退休金、計算特休未休工資，而請求被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以及給付短少之特休未休工資差額等情，均乏所據，不能准許。

⑶、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給付休息日之加班費云云，被告則辯稱：於徵才廣告中已載明「隔週休2日，月薪36,000元起」，是原告應明知月薪36,300元已含休息日之加班費等語。經查，被告確實已於徵才廣告中載明隔週休2日，月薪36,000元，此有被告徵才廣告在卷可佐（見專調卷第157至159頁），是被告主張36,300元之薪資中已包含休息日之加班費等語，要難謂無據。再查，依113年基本工資27,470元，休息日加班費為1,450元/日（計算式：(27470/240*4/3*2)+(27470/240*5/3*6))=1450），每月隔週休二日之加班費為5,800元（計算式1,450*4），基本工資加計休息日加班費合計為33,270元，而被告實際給付原告之薪資為36,300元，尚未低於上開勞基法強制規定之33,270元，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被告既已於徵才廣告中註明隔週休2日之工作條件，且給付之薪資亦合於勞基法之規定，是兩造即均應受拘束，原告於離職後始向被告請求休息日之加班費，即為無據，不能准許。

四、綜上，本件原告為自請離職，不得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休息日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差額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之差額，均屬無據，均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或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再逐一詳予論駁或為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